
关于举借债务情况等事项的说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现对举借债务情况等事项说明如下：

经省政府批准， 2016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.5452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6.6917亿元，专项债务1.8335亿元。

2016年，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7.9477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6.1517亿元，专项债务1.796亿元。

2016年政府性债务余额中包含当年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2.0696亿元，其中新增债券 1.1841亿元，置换债券0.8855亿元 。

2017年我县到期债务约0.4897亿元，预计使用本级自有资金偿还0.1651亿元，通过省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偿还0.3246亿元，预计2017年底我县债务余额6.58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5.014亿元，专项债务1.566亿元。


